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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江 苏 省 委 组 织 部
中 共 江 苏 省 委 统 战 部
江 苏 省 教 育 厅
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
江苏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

 

苏组通〔2017〕29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实施人才集聚“凤还巢” 

计划的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统战部、市教育局、市科学技术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外事办公室、市侨

务办公室，省各有关单位： 

《关于实施人才集聚“凤还巢”计划的意见》已经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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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

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  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

 

 

 

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  

  江苏省教育厅 

 

 

 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   

  江苏省财政厅 

 

 

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江苏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

 2017 年 5 月 8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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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人才集聚“凤还巢”计划的意见 
 

为深入推进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

充分用好江苏发展大会等重要平台，更大力度集聚分布在海

内外的广大江苏人才，为推进“两聚一高”，建设“强富美高”

新江苏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，现就实施“凤还巢”

计划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对象范围 

包括江苏籍或在江苏出生、曾在江苏学习或工作过，现

分布在海内外的各类人才。突出“高精尖缺”，着力集聚以下

各类人才智力资源。 

1. 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外国科学院、工

程院院士； 

2. 国家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专家、国家杰出青年

科学基金获得者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、中科院“百

人计划”专家及与其相当层次人才； 

3. 国内外知名学术带头人、科技大奖获得者、重大项目

负责人； 

4. 世界 500 强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、央企高管、知名

企业家等苏商群体；国际著名学术组织、文化机构、金融机

构等首席类负责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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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有重大发明或重大技术突破、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有

望快速抢占产业制高点的高科技人才和掌握绝技绝活的高技

能人才。 

二、重点领域 

紧紧围绕我省“一中心、一基地”建设，突出传统优势

产业和新兴特色产业发展需要，重点做好新一代信息技术、

高端软件和信息服务、生物技术和新医药、新材料、高端装

备制造、节能环保、新能源和能源互联网、新能源汽车、空

天海洋装备、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资源集聚。集

中做好文化产业、现代服务业、现代农业以及高校一流学科、

医疗卫生重点专科等人才引进合作。 

三、实施方式 

坚持“不求所有、但求所用，互利合作、多方共赢”理

念，既支持全职招才，又鼓励柔性引智，采取专业咨询、项

目合作、成果转化、举才荐才、技术中介等方式，引进用好

人才智力资源。 

四、推进措施 

1. 建立信息平台。省市县应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网络设

施，分别建立海内外人才信息平台，促进人才资源互通共享。 

2. 加强对接联系。广泛开展“海内外人才江苏行”“家

乡人才看家乡”“在外人才恳谈会”等活动，同海内外人才保

持经常性联系交流，做到“应知尽知、应识尽识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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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创建合作载体。鼓励用人主体在省内设立产业前沿技

术研究所、科学家工作室、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

研究生工作站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研

究中心等平台；支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在境外建立实验室、

研发中心、临床进修中心等离岸创新创业基地，为引进人才

构建合作载体。 

4. 给予价值回报。鼓励用人主体以股权、期权、分红等

多种方式对人才予以激励。支持申报全省各级各类科技、人

才计划，给予相应支持。申报省“双创计划”不受申报配额

数限制。对我省有突出贡献的海内外优秀人才，各级政府适

当给予奖励。 

5. 做好服务保障。协调解决人才在苏工作、生活、家庭

等方面的实际困难。建立各级领导日常联系制度，与在外人

才广交朋友，倾心服务。 

五、组织保障 

“凤还巢”计划在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实施，

组织部门牵头，统战、教育、科技、财政、人社、外事、侨

务等部门共同参与。注重发挥驻外机构、海外联谊会、欧美

同学会（留学人员联谊会）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、商会、学会、

校友会等社团组织作用，凝聚工作合力。在省级高层次创新

创业人才引进计划专项资金中安排专门费用，用于“凤还巢”

计划的实施。大力宣传海内外江苏人才的突出贡献，服务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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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的先进典型，积极营造“引凤还巢”的良好氛围。加强督

促检查，把“凤还巢”计划实施情况作为各地人才工作考核

的重要内容。各地根据实际，推进本地区“凤还巢”计划的

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8 日印发 


